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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起诉广州风行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燕塘乳业”或“原告”）

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河法院”）就广州

风行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行乳业”或“被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

案提起诉讼，该起诉当日即获天河法院受理。2017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收到天

河法院送达的《传票》，本案将于 2017年 12月 19日开庭审理。公司现将本案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案基本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广州风行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事由 

（1）原告系燕塘乳品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权利人，原告所享有的与该

包装装潢有关的一切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长期以来，原告秉承“市场导向、科技领先、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经营

理念，不断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新鲜、营养的健康乳品，并被国家农业部、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奶业协会等评为“农业产业化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国乳业优秀企业”“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食品企业”“国

家学生饮用奶计划推广先进企业”等。 

原告“燕塘”牛奶品牌源于 1956年，至今已有 61 年历史，具有极高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曾被广东老字号工作委员会、广州老字号协会、广州日报、羊城晚

报等认定为“广东老字号”“广州老字号”“华南时尚消费品杰出品牌”“消费者

满意食品品牌”，原告的注册商标“燕塘”还被评定为“广东省著名商标”。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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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的纯牛奶、原味酸奶饮品等多款乳品被评选为“广东省名牌产品”“广东名

奶”“广东最受欢迎五佳乳品”“最放心鲜奶”等，是广为消费者所知晓的知名商

品。原告的知名商品燕塘乳品所使用的包装装潢以从一侧倾倒牛奶并溅起奶花为

设计创意，具有特有的构成元素，能够被消费者所识别，是知名商品所特有的包

装装潢。原告所享有的与该包装装潢有关的一切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未经原告

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与该包装装潢相同或相近似的包装装潢。 

（2）被告擅自使用与原告燕塘乳品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相近似的包装装

潢，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

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

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

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被告与原告同属于广东本地的乳品企业，是与原告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市场

经营者。原告发现，被告风行乳业在其生产、销售的“纯牛奶”“原味酸奶饮品”

上使用的包装装潢在整体设计创意、构图要素的排列布局、颜色选择、图案类型

等方面基本相同，是与原告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相近似的包装装潢（后附：涉

诉产品包装装潢对比图）。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在其生产、销售的“风行”

乳品上使用与原告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相近似的包装装潢，造成和原告的知名

商品相混淆，使得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涉嫌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五条第（二）款所规制的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行为。被告的行为

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告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即立即停止使用与原告知名商品

特有包装装潢相近似的包装装潢，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与原告知名商品特有包装

装潢相近似的包装装潢的产品，销毁全部侵权包装及库存侵权产品； 

（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100万元； 

（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支付的合理维权支出人民币 20万元； 

（4）判令被告连续一个月在其官方网站首页以及《南方日报》、《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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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声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4、诉讼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三、案件审理情况 

2017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收到天河法院送达的《传票》，本案将于 2017 年

12月 19 日开庭审理。 

四、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诉讼标的相较公司净利润、净资产占比较小，该诉讼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一章

所述的“重大诉讼”标准，公司对本案的公告属于自愿性披露。公司将就本次诉

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传票》；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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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涉诉产品包装装潢对比图 

 

 

 

 

 

 

 

 

 

 

 

（上图：右侧为公司自 2008 年以来使用的 250ml“纯牛奶”的包装；左侧为风行乳业

2017 年新推出的 250ml“纯牛奶”包装。） 

 

 

 

 

 

 

 

 

 

 

 

（上图：右侧为公司自 2008 年以来使用的 250ml“原味酸奶饮品”的包装；左侧为风

行乳业 2017年新推出的 250ml“原味酸奶饮品”包装。） 

 




